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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马尔科夫链的盗窃罪再犯预防问题初探
□吕游

盗窃罪从古到今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 常见多发的犯罪。 盗窃罪频发， 威胁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不利于社会管理。 对于盗窃罪来说， 惩罚治标不治本，

而精准预防能做到标本兼治。 本文通过跟踪 Q 区检察院 2014 年到 2018 年 5 年来提起公诉的盗窃案件， 分析盗窃罪再犯嫌疑人人口分布特征， 计算犯罪嫌

疑人每次犯盗窃罪的概率， 由马尔科夫链的盗窃罪再犯预测模型得出再次盗窃次数稳定态为第二次。 因此， 检察机关可针对犯罪次数稳定态， 从三个精准出

发， 在刑事量刑、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及与社会多方合作等方面， 重点关注盗窃初犯， 多措并举，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 有效降低刑满释放人员再犯

罪率，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

盗窃罪再犯的马尔科夫链模型分析

  根据上述盗窃再犯原因， 检

察机关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

多措并举， 助力盗窃罪再犯预

防。

（一） 精准量刑， 加强对盗
窃初犯的打击力度。

一是对盗窃初犯要切实落实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量刑从来就

复杂， 一直被低估。 而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赋予量刑建议全新的内

容， 实现更多的价值， 有助于量

刑建议精准化。 对盗窃罪这样罪

名看似简单的常见多发犯罪， 在

量刑建议方面， 检察机关不仅要

考虑犯罪情节 （即犯罪的构成要

件）， 还要考虑其他情节 （即年

龄、 前科、 生活环境等）。 对适

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的盗窃

初犯， 要综合考量其犯罪情节和

其他情节， 结合其认罪认罚态

度， 给予其精准刑期及罚金。 二

是利用人工智能提升量刑建议精

准度。 2019 年 4 月 28 日， 全国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精准化、 规

范化、 智能化” 网络培训中明确

要求“充分发挥大数据智能辅助

系统的作用， 有效提升量刑建议

的精准度”。 多地检察机关可借

鉴法院人工智能量刑辅助系统建

设经验， 与法院加强合作， 完善

量刑指导意见， 开发出了一套适

用于检察系统的人工智能量刑辅

助系统， 提升对盗窃初犯量刑建

议精准性， 增强了检察官的量刑

建议水平和能力。

（二） 精准监督， 强化对盗

窃初犯的刑事执行检察监督职

责。

一是加强对社区矫正机构的

监督力度。 首先， 刑事执行检察

部门应成立单独的社区检察办案

组， 对辖区内社区矫正机构进行

监督。 特别是对首次被判处管

制、 宣告缓刑、 裁定假释和暂予

监外执行的盗窃初犯， 检察官在

交付执行时应实地走访， 全面掌

握其入矫时间、 监管情况， 避免

书面检察， 尤其加强对执行禁止

令罪犯的情况核实。 其次， 刑事

执行检察部门要加强与社区矫正

机构的沟通， 及时衔接， 第一时

间掌握盗窃初犯的社区矫正动

态， 对有再次盗窃倾向的罪犯要

加强心理干预， 督促社区矫正机

构加强教育矫正工作。 最后， 刑

事执行检察部门要充分发挥社区

矫正巡回检察功效， 重点对盗窃

初犯的监管情况、 教育改造活动

进行检察， 进一步提升对盗窃初

犯的改造效果。 二是加强对监狱

的监督力度。 检察机关对监狱的

监督主要是针对刑罚执行、 监管

安全和教育活动等。 除了与社区

检察一样成立单独监狱检察办案

组、 加强与监狱管理者沟通和巡

回监狱检察外， 还应注意对盗窃

初犯减刑、 假释以及暂予监外执

行的监督， 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

能。 检察官应认真查阅盗窃初犯

提交的减刑、 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

案件材料， 与服刑盗窃犯谈话， 了

解其教育改造情况， 并确定是否存

在监狱民警徇私枉法的情况。 最

后， 综合研判减刑、 假释以及暂予

监外执行的合法性， 将以往的事后

监督变为事前监督， 提升检察监督

工作质效， 达到降低盗窃罪再犯的

可能性。 在对监狱教育管理监督方

面， 可建议监狱对罪犯进行分类管

理， 对盗窃初犯集中关押， 推行因

罪施教， 重点向盗窃初犯强调盗窃

的危害， 强化思想学习， 打消其刑

满释放后再次盗窃的想法。 三是加

强对法院执行财产刑情况的监督力

度。 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财

产刑执行检察档案的管理， 及时

更新法院立案执行日期， 填写财

产刑执行情况表， 确认罚金是否

已执行完毕。 对法院没有及时执

行的财产刑案件， 可制发检察建

议， 要求法院说明缘由， 并督促

法院尽快执行； 对多次催缴后仍

未缴纳罚金的罪犯， 可建议法院

将其列入失信人名单， 限制其乘坐

飞机、 高铁等， 从而达到惩罚盗窃

初犯的目的。

（三） 精准预防， 切实助力社

会综合治理。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指

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制度”。 作为社会治理体

系中重要一员， 检察机关要转变工

作方式， 主动融入社会综合治理。

一是探索建立多方合作预防机制。

主动协调监狱、 社区矫正机构以及

社会组织， 加强对盗窃罪刑满释放

人员思想教育和技能培训， 增强其

法制观念和专业技能， 促使他们早

日转变思想， 使其出狱后能适应社

会用工需求， 并为其升学、 就业创

造条件， 避免盗窃罪犯回归社会后

再次盗窃。 二是进一步加强法制宣

传。 检察机关可利用法制宣传周等

活动机会， 重点关注人口流动性大

的居民聚居区域， 广泛开展防盗知

识宣讲， 增强居民防盗意识， 对盗

窃罪刑满释放人员形成心理压力，

使其畏惧再次犯罪。 也可通过微信

公众号、 微博等平台发布典型盗窃

案例， 阐明盗窃后果， 如有犯罪记

录后对配偶、 子女就业、 生活的影

响。 三是充分发挥信息预判功效。

基层检察机关受理的案件中， 盗窃

案件居多。 充分发挥基层检察机关

对盗窃案件的后续研判， 有助于精

准预防盗窃再犯。 与此同时， 检察

机关每月或每季度可对判处盗窃罪

的人员资料进行整理， 并通过与公

安机关、 法院以及司法局等政法部

门建立信息互通互联通道， 对刑满

释放的盗窃罪犯资料、 信息分析研

判， 多部门配合， 减少盗窃犯罪黒

数， 对有再次盗窃倾向的人员及时

预警， 遏制盗窃罪刑满释放人员再

犯罪， 切实运用检察智慧助力社会

综合治理。

（作者单位： 上海市青浦区人

民检察院检务保障部）

  笔者通过对 2014 年到 2018

年 5 年间 Q 区检察院受理的盗窃

案件进行分析， 计算每年犯罪嫌

疑人因盗窃罪被起诉次数的概率，

以及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犯盗窃

罪的条件下， 第二次犯盗窃罪的

概率； 在第二次犯盗窃罪的条件

下， 第三次犯盗窃罪的概率； 在

第三次犯盗窃罪的条件下， 第四

次的犯盗窃罪的概率； 在第四次

犯盗窃罪的条件下， 第五次犯盗

窃罪的概率， 得出 5 年间， 犯罪

嫌疑人犯罪次数的条件概率， 构

建盗窃罪再犯的马尔科夫链模型，

根据模型笔者发现盗窃罪犯罪嫌疑

人在第一次刑罚处罚完毕后， 第二

次被以盗窃提起公诉的概率远高于

第三、 四、 五次， 即在第二次被判

处刑事处罚后， 大概率不会被检察

机关提起公诉， 也即盗窃罪再犯次

数稳定态为第二次。

盗窃罪再犯原因分析

 笔者查阅 2014 年到 2018 年累

计被以盗窃罪起诉两次的犯罪嫌疑

人卷宗， 发现他们普遍具有学历偏

低， 其作案手段单一， 且其第一次

犯盗窃所判刑期较短等特点。 结合

盗窃罪再犯次数稳定态， 从检察机

关职能来看， 还存在以下三点原

因。

一是量刑精准度有待提高。 通

过查阅所有被第二次起诉的犯罪嫌

疑人的量刑意见书， 笔者发现主刑

的量刑建议多是“三个月以上， 六

个月以下拘役” “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 等较为宽泛的时间区间， 而财

产刑多是“1 千” 或者“3 千” 等

最低金额， 对盗窃的惩罚力度不

够。 如 2014 年到 2016 年间， 累计

两次盗窃的耿某某分别以“一年有

期徒刑以下并处罚金 1千” 和“八

个月有期徒刑以下并处罚金 1 千”

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这种情况在

2014 年到 2018 年间犯罪嫌疑人累

计两次盗窃的案件中是普遍存在

的。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背景

下， 上述宽泛的量刑并不能有效地

惩治罪犯， 也不能使罪犯意识到盗

窃的严重后果， 对盗窃初犯的警示

教育作用有限， 很容易使得盗窃初

犯再次犯罪， 也很难将盗窃的犯罪

次数抑制在首次犯罪， 导致第一次

犯盗窃罪后第二次犯盗窃罪的可能

性增加。

二是刑事执行检察监督职能有

待强化。 司法实践中， 由于刑事执

行检察监督手段刚性不足， 监督程

序的可操作性不强， 导致检察机关

对社区矫正机构、 监狱以及法院财

产刑执行监督的效果不佳。 其一是

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机构监督力度

有待强化。 因存在社区检察人员配

置不足、 司法行政机关执行活动比

较混乱等因素， 导致社区检察监督

不能面面俱到， 不能对每一个罪犯

都进行实时监控， 存在罪犯再次犯

罪的风险。 再则， 社区矫正机构对

检察机关制发的纠正违法通知书或

检察建议的书面采纳的多， 实际实

施的少， 这再次加大了盗窃罪再犯

的风险。 其二是检察机关对监狱的

监督力度有待加强。 在减刑、 假释

的裁定监督方面， 以往的检察机关

对监狱监督是在出现问题后检察机

关才介入的事后监督， 易存在有个

别监狱民警受人情关系或利益驱动

的影响， 徇私枉法以及检察官对减

刑、 假释罪犯的教育改造情况不了

解， 违规违法减刑、 假释的情况。

在对监狱教育管理监督方面， 监狱

常将盗窃罪犯和其他罪名罪犯混合

关押， 对罪犯实施统一的教育。 这

种教育方式区分度较低， 未能针对

盗窃罪的特点， 从根本上起到预防

盗窃再犯的作用。 其三是检察机关对

财产刑执行的监督有待强化。 通过查

看财产刑执行检察档案， 笔者发现法

院立案执行日期、罚金是否执行完毕、

财产刑执行情况等选项在法院判决生

效后半年或一年内都未填写， 检察机

关对财产刑执行情况的知晓周期较

长， 不能及时了解财产刑执行情况。

三是其他环境因素影响。 一方面

社会上存在各种负面因素。 刑满释放

人员回归社会后， 社会对其包容度不

高， 不易再就业， 面临生存压力， 极

易重操旧业。 社区群众会戴有色眼镜

看刑满释放人员， 增加刑满释放人员

心理压力。 另外， 刑满释放人员进入

社会后， 缺乏正向引导和教育， 特别

是农村籍刑满释放人员， 大多无人过

问， 加之无一技之长， 在思想上和情

感上冲击下， 再次进行盗窃。 另一方

面， 盗窃罪中存在隐形犯罪的可能。

有研究表明盗窃非机动车、 扒窃等侵

犯财产犯罪案件黒数较大， 占报案件

数的 10%。 有些盗窃初犯可能在被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前， 就有多次未

被公安机关侦查到的盗窃经历， 或者

存在盗窃初犯在出狱后多次盗窃未被

公安机关侦查到， 直到最后一次被公

安机关抓获也未坦白交代之前完整的

犯罪经历， 这也可能是造成第一次犯

盗窃罪的概率大而第二次变小， 第

三、 四、 五次几乎没有的原因之一。

检察机关预防盗窃罪再犯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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